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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政发〔2021〕163号

马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马关县军人
随军家属及马关籍现役军人家属
就业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健康农场管委会，县人武部，县直各部

门，驻马各部队：

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马关县军人随军家属及马

关籍现役军人家属就业安置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

好贯彻执行。

马关县人民政府

2021年 12月 1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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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关县军人随军家属及马关籍现役军人
家属就业安置实施办法

根据《文山州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》(文

政发〔2021〕29号)精神，为做好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，

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（一）马关县人民武装部是驻马关县部队随军家属及马关籍

现役军人家属就业安置工作的牵头组织单位，负责协调县级人民

政府制定具体安置办法，并协同抓好工作落实。各级人民政府、

各有关部门和军队各级，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要站在维护国家

安全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，充分认清做好新形势下军

人随军及马关籍现役军人家属就业安置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军地双

方密切配合，加大安置工作力度，完善配套措施，积极主动地抓

好工作落实，努力提高随军家属及马关籍现役军人家属就业安置

工作的质量和水平。

（二）做好军人随军家属及马关籍现役军人家属就业安置工

作，事关广大官兵切身利益，事关军队战斗力建设，事关社会和

谐稳定，对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

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，全面建成

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。制定印发《马关县军人随军家属及马关

籍现役军人家属就业安置实施办法》，是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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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优待现役军人家属就业安置法律法规的客观要求，是增强部

队凝聚力、战斗力的实际举措，是服务部队、服务基层、服务官

兵的具体体现。

二、安置原则

（一）驻马部队随军家属及马关籍现役军人家属，为国防和

军队建设作出了奉献，其就业安置享受国家和社会优待。我县各

级国家机关、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等，都有接收安置现役军人

家属的义务。

（二）驻马部队随军家属及马关籍现役军人家属就业安置工

作坚持社会就业为主、内部安置为辅，鼓励扶持自主择业创业的

原则，认真贯彻国家就业安置政策，不断提高现役军人家属就业

安置质量和水平。

三、安置范围

（一）经军队师（旅）级以上单位政治机关批准，并办理了

随军手续的现役军人配偶，均属于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的范畴。

（二）马关籍现役军人家属。

（三）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和战时荣立二等功以上

奖励军人随军家属需要安置就业的，应当优先安置。

（四）驻马关县部队团职（含相当职级专业技术干部）以上，

从事飞行等艰苦工作、受到大区级以上单位表彰、荣立二等功（战

时三等功）以上、驻艰苦边远二类以上地区、因公牺牲或者致残

（六级以上）干部的随军家属，以及其他需要特殊照顾对象的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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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家属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优先考虑。

四、安置方式

（一）随调随迁安置

1.军人家属就业安置申请使用的编制必须在机构编制部门

核定的范围内进行。机构编制部门接到各单位用编请示后，进行

深入调查研究和合法合规性审查，听取组织、人社等部门意见，

按照审批时间统一审核后，印发编制使用通知单。

2.随军前是在编在岗公务员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

员，按照属地管理、专业对口、就地就近原则，由县人武部结合

我县驻军情况，将接收安置计划按干管权限提供县相关部门同意

后，由接收单位在编制职数范围内结合本单位和随军家属实际情

况，依据规定按照干管权限办理接收安置手续。

3.随军前是在编在岗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按照属地管理、专

业对口、就地就近原则，由县人武部结合我县驻军情况，将接收

安置计划提供县相关部门同意后，将拟安置人员信息发至接收单

位，接收单位在编制职数范围内结合本单位和随军家属实际情况，

组织实施定向招聘，并按照干管权限办理招聘手续。

4.随军前在垂直管理单位工作的随军家属，是公务员或参照

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的，参照安置方式第 2款办理；是事

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的，参照安置方式第 3款办理。

（二）机关事业单位招录（聘）安置

1.鼓励未就业军人家属（含驻马部队随军家属和马关籍现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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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人家属，下同）参加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。对参加

国家公务员考试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随军家属马关籍现役军人

家属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（聘）用。

2.实行定向招聘。在每年马关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，依据

未就业军人家属需求，按照当年公开招聘总计划数的 2%，定向

招聘未就业军人家属。

（三）企业接收安置

1.驻地国有、国有控股和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企业应自觉承

担和履行社会责任，积极接收安置随军家属和马关籍现役军人家

属。

2.企业在新招录职工时，应当根据企业实际用工需求和岗位

任职资格要求，结合随军家属和马关籍现役军人家属专业特长、

经历学历等情况，按照当年新招录职工不低于 5%的比例择优聘

用随军家属。

3.对已在企业就业的随军家属，确因企业亏损、改制等情况

需要裁减人员的，同等条件下优先留用随军家属和马关籍现役军

人家属；因企业破产、停业等原因造成随军家属和马关籍现役军

人家属失业的，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将其纳入再就业援助范围，优

先推荐再就业。

（四）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

1.鼓励和扶持未就业军人家属自主择业和自主创业。未就业

军人家属自主创业，可由县人武部牵头，定期组织未就业军人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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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或由未就业军人家属自行到县人社局、团县委、县总工会、县

妇联、县工商联等部门，申请最高不超过 20万元的“贷免扶补”、

创业小额担保贷款，并按政策规定给予不超过 3年的部分贴息，

为自主创业的未就业军人家属提供资金扶持创业。自主创业的随

军家属和马关籍现役军人家属首次申请“贷免扶补”，创业稳定经

营 1年以上，且招用省内户籍劳动者就业并签订劳动合同的，按

规定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。若国家和省有标准调整按新规定执行。

2.对未就业军人家属进行就业失业创业登记，提供相应就业

创业服务。由县人武部牵头，定期组织未就业军人家属或由未就

业军人家属到县人社局进行就业失业创业登记，以灵活就业参加

社会保险的，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。

3.组织有就业意愿或自主创业的符合条件的未就业军人家

属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，提高就业技能和创业能力，给

予免费培训。

4.积极组织随军家属和马关籍现役军人家属参加本县辖区

内每年举办的各类型就业或人才招聘会。招聘会组织单位在招聘

会前积极主动向县人武部发放邀请函，由县人武部组织未就业军

人家属参加人才招聘会，提供用人单位与未就业军人家属双向选

择的就业机会，帮助其就业。对未就业或失业且就业困难的未就

业军人家属，优先考虑在公益性岗位中予以安置。

（五）其他

1.随军家属在就业地依法参加各类社会保险的，其随军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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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保险关系接续问题，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2.县人武部、驻马部队应当积极配合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

部门做好未就业军人家属就业安置工作，主动提供未就业军人家

属相关情况，教育引导未就业军人家属树立正确的就业观，组织

未就业军人家属参加职业技能培训，并做好内部安置工作。

五、安置程序

（一）随军家属符合前述安置方式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、

（四）款的，每年 1月 31日前，由县人武部政工科将随军家属

情况分类统计、审核汇总，按照干管权限，分发至县级各部门依

规定办理有关事项。

（二）其他未就业随军家属需申请就业安置和就业培训的，

由本人填报申请表，县人武部政工科审核汇总，每年 1月 31日

前，报县人武部审定后，送县人社局统筹安排。

（三）凡有接收未就业军人家属就业安置任务的单位，在安

置计划下达后，应当在 6个月内办理接收手续。对无正当理由不

服从组织安排推荐就业的，接到用人单位录用通知后，未在接收

单位规定时间内报到，无故逾期 15天不报到的，视为自动放弃，

不再重新列入安置计划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安置政策宣传。要做好政策宣传和教育引导工作，

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良好氛围，支持和鼓励

广大官兵及其家属立足本职，奋发进取，为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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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新的贡献。

（二）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各级人民政府负有做好未就业军

人家属就业安置工作的重要责任，应当根据国家和省、州、县有

关政策法规，结合本地实际，指导、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落实随

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。

（三）就业安置经费保障。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所需经费，

纳入县级财政安排就业工作经费中统筹使用，根据工作需要按时

划拨资金。

（四）加大监督检查力度。各级各部门应当把随军家属就业

安置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作为参与评选双拥模范城（县）硬

性指标，研究制定符合实际的考核办法，建立长期有效的监督和

奖惩机制。随军家属就业安置情况由县级有关部门每年 11月底

前分别报送州委组织部、州委编办、州人社局和州军分区政治工

作处并报县人武部政工科存档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抄送:县委及县委各部委，县人大常委会，县政协，县纪委监委，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马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月 10日印发


